
华容县加快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
若干政策措施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推动我县文化旅游产业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中共岳阳市委、岳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岳发〔2023〕8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情况，制定如下政策措施：
一、文旅品牌创建方面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对初次获评国家 5A 级、4A 级、3A 级旅游景区的，分别一次性给予50万元、20万元、10万元奖励；初次获评五星级、四星级、三星级旅游饭店的，分别一次性给予50万元、20万元、10万元奖励；初次获评五星级、四星级、三星级旅行社的，分别一次性给予20万元、10万元、5万元奖励；初次获评国家级甲级（省五星级）、乙级（省四星级）、丙级（省三星级）民宿的，分别一次性给予10万元、8万元、5万元奖励。
（二）对初次获评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新业态旅游示范基地〔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、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、旅游休闲街区、工业旅游示范基地（点）等〕、文化产业示范园区（基地）的，分别一次性给予20万元、15万元、10万元奖励；初次获评国家级、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，分别一次性给予50万元、20万元奖励。
（三）对初次获评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镇、重点村的，分别一次性给予20万元、10万元奖励；初次获评省级乡村旅游重点镇、重点村的，分别一次性给予10万元、5万元奖励；初次获评省五星级、四星级以及三星级乡村旅游区（点）的，分别一次性给予8万元、5万元、3万元奖励。
（四）对升级的旅游景区、旅游饭店、旅行社、旅游示范基地、文化产业园区、文化生态保护区等，给予补差奖励。
（五）对获评国家、省、市“十佳”公共文化服务场所（含最美潇湘文化阵地等）的，分别给予8万元、5万元、3 万元奖励；晋升国家级、省级的文物保护单位、非遗保护项目，对申报主体分别给予10万元、5万元奖励。
二、文旅营销宣传方面
（一）旅游人数奖。旅行社组织县外游客来华容旅游，游览1个以上（含1个）县定旅游监测点景区（点）且在华容县域内的旅游饭店住宿1晚以上（含1晚），单个旅行社年内累计接待游客量在1000人次（含1000人）以上的，按照游客人数每人次奖励5元，最多不超过5万元。
（二）旅游专项奖。旅行社或其他合法组织组织旅游大巴车队来华容旅游，游览1个以上（含1个）县定旅游监测点景区（点）且在华容县域内的旅游饭店住宿1晚以上（含1晚），单次人数在100人（含100人）~200人的，一次性奖励承办者1000元，单次人数在200人以上（含200人）的，一次性奖励承办旅行社2000元。旅行社或其他合法组织组织自驾车队来华容旅游，自驾车在20辆以上（含20辆）且游客人数在50人以上（含50人），并游览1个以上（含1个）县定旅游监测点景区（点）且在华容县域内的旅游饭店住宿1晚以上（含1晚），一次性奖励承办者1000元。以上奖项不与旅游人数奖重复奖励，对同一旅行社奖励不超过1万元。
（三）旅游市场拓展奖。引进县外100人以上（含100人）会议，且游览1个以上（含1个）县定旅游监测点景区（点）的，给予引进人1000元/次奖励。对同一引进人奖励不超过1万元。
（四）新媒体宣传推广奖。对在抖音、小红书、快手、微信（视频号）4个新媒体平台以图片、视频方式发布的华容文旅类作品，由县文旅广电局、县融媒体中心通过数据分析、专业评审等方式，每半年评选出宣传推介华容文旅的优秀作品并给予奖励，同一个作品在不同平台都入选的，以评分最高的作品计算，不重复奖励。抖音、小红书、快手、微信（视频号）平台各评选6个优秀作品 (点赞量要求1000个以上)，前3名每个作品奖励0.5万元，后3名每个作品奖励0.2万元。
三、文旅项目发展方面
对新建或升级的博物馆、美术馆、文化馆、非遗展馆、传习所，按实际投资的5%给予奖励，最多不超过20万元；投资主体为社会资本或县外国有资本，新建成并正式运营，投资规模在5亿元、3亿元、1亿元以上的文旅项目，分别奖励20万元、15万元、10万元；新增固定资产2000 万元以上，用于基础设施改造升级或培育文旅服务新业态的，奖励5万元。
四、文旅人才培养方面
对在我县从事旅游行业，并在全国、省级、市级文化旅游部门组织的技能竞赛中获奖的个人（公职人员除外）给予一次性奖励。其中，获国家级一、二、三等次奖的，分别奖励10000元、8000元、5000元；获省级一、二、三等次奖的，分别奖励5000元、3000元、2000元；获市级一、二、三等次奖的，分别奖励2000元、1000元、500元。
五、文旅项目运营方面
对纳入县级重点文旅项目库的国家级5A级景区、5星级旅游饭店，从授牌次年起，年度累计接待游客量在10万人次以上（含10万人）并通过授牌部门复核，每年奖励20万元，对同一主体奖励不超过3年，奖励资金不超过60万元；对纳入县级重点文旅项目库的国家4A级景区、4星级旅游饭店，从授牌次年起，年度累计接待游客量在8万人次以上（含8万人）并通过授牌部门复核，每年奖励10万元，对同一主体奖励不超过3年，奖励资金不超过30万元；对纳入县级重点文旅项目库的国家3A级景区、3星级旅游饭店，从授牌次年起，年度累计接待游客量在5万人次以上（含5万人）并通过授牌部门复核，每年奖励5万元，对同一主体奖励不超过3年，奖励资金不超过15万元。
六、奖励申报及监督管理
以上奖励实行申报制，按年度兑现。县文旅广电局负责奖励资金申报受理、汇总和审核，县财政局进行程序性复核并报县政府审批，由县文旅广电局对奖励对象和金额进行公示后，县财政局将奖励资金拨付至县文旅广电局，由县文旅广电局统一奖励。奖励资金实施绩效评价管理，由县文旅广电局、县财政局承担专项资金绩效管理主体责任，每年对奖励项目开展绩效评价，根据绩效评价结果，在来年编制预算时调整(增加或减少)相应项目。对全年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1次或重大旅游服务质量投诉 2次以上的单位，以及违法违规生产经营，受到主管部门行政罚款及以上行政处罚的单位，取消当年申报资格。对虚报、冒领、骗取奖励的，以及受奖励单位不配合监督检查的，将取消或收回其当年奖励资金，并取消其两年内申报奖励的资格。
以上政策措施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由县文旅广电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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